
修订前 修订后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5,992.5838 万

元。 

第六条  公司注册资本：人民币 16,391.9838万

元。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规范发展赛车文化

产业，让道路更安全。 

第十三条  公司的经营宗旨：创新驱动，科技赋

能；锐意进取，追求卓越。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

是：（1）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互联网销售

（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

演出经纪；旅游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

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具体经营项

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可证件为准）一般项

目：货物进出口；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体育保障

组织；体育场地设施经营（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

动）；体育赛事策划；体育竞赛组织；体育经纪人

服务；文化娱乐经纪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赁；

票务代理服务，知识产权服务（专利代理服务除

外），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信息咨询服务），

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项目策划与公关服

务，品牌管理，广告制作，广告设计、代理；广告

发布；平面设计；技术服务、技术开发、技术咨询、

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术推广；日用百货销售；

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

用品销售（象牙及其制品除外）；服装服饰零售；

箱包销售；鞋帽零售；销售代理；机械设备租赁；

计算机及通讯设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文化

用品设备出租；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体育中介代

理服务；汽车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

发；汽车零配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制造；汽车装

饰用品销售；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

组织文化艺术交流活动；市场营销策划；组织体育

表演活动；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企业形象策

划；咨询策划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旅行

社服务网点招徕、咨询服务；软件销售；软件开

发；动漫游戏开发；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互联

网销售（除销售需要许可的商品）；计算机软硬件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

围是：（1）许可项目：餐饮服务；食品互联网

销售（仅销售预包装食品）；旅游业务；（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

营活动，具体经营项目以相关部门批准文件或许

可证件为准）一般项目：货物进出口；第二类增

值电信业务。体育保障组织；体育场地设施经营

（不含高危险性体育运动）；体育赛事策划；体

育竞赛组织；体育经纪人服务；非居住房地产租

赁；票务代理服务，信息咨询服务（不含许可类

信息咨询服务），会议及展览服务，礼仪服务，

项目策划与公关服务，品牌管理，广告制作，广

告设计、代理；广告发布；平面设计；技术服务、

技术开发、技术咨询、技术交流、技术转让、技

术推广；日用百货销售；办公用品销售；电子产

品销售；工艺美术品及礼仪用品销售（象牙及其

制品除外）；服装服饰零售；箱包销售；鞋帽零

售；销售代理；机械设备租赁；计算机及通讯设

备租赁；办公设备租赁服务；文化用品设备出租；

体育用品及器材制造；体育中介代理服务；汽车

零部件及配件制造；汽车零部件研发；汽车零配

件零售；汽车装饰用品制造；汽车装饰用品销售；

数字内容制作服务（不含出版发行）；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市场营销策划；组织体育表演活

动；体验式拓展活动及策划；企业形象策划；咨

询策划服务；旅游开发项目策划咨询；旅行社服

务网点招徕、咨询服务；软件销售；软件开发；

数字文化创意软件开发；互联网销售（除销售需

要许可的商品）；计算机软硬件及辅助设备零售；

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除依法须经批准的



及辅助设备零售；数据处理和存储支持服务。（除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

展经营活动） 

项目外，凭营业执照依法自主开展经营活动）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5992.5838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5992.5838 万股，公

司未发行除普通股以外的其他种类股份。 

第二十条 公司的股份总数为 16391.9838 万股，

公司的股本结构为：普通股 16391.9838 万股，

公司未发行除普通股以外的其他种类股份。 

第四十二条 （二）公司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

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百分之三十以后提供的任

何担保； 

第四十二条 （二）本公司及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的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总资产的

百分之三十以后提供的任何担保； 

第八十二条 提名人应向股东会召集人提供董事、

监事候选人详细资料，如股东会召集人认为资料

不足时，应要求提名人补足，但不能以此否定提名

人的提名。如召集人发现董事、监事候选人不符合

法定或本章程规定的条件时，应书面告知提名人

及相关理由。董事、监事候选人在股东大会召开之

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承诺提供的候选

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履行法定和本章

程规定的职责。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

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

积投票制，其中，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或监事时，

鼓励实行累积投票制度。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

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百分之三十以上的公

司，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 

 

第八十二条 提名人应向股东大会召集人提供董

事、监事候选人详细资料，如股东大会召集人认

为资料不足时，应要求提名人补足，但不能以此

否定提名人的提名。如召集人发现董事、监事候

选人不符合法定或本章程规定的条件时，应书面

告知提名人及相关理由。董事、监事候选人在股

东大会召开之前作出书面承诺，同意接受提名，

承诺提供的候选人资料真实、完整并保证当选后

履行法定和本章程规定的职责。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

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

累积投票制，其中，选举两名及以上董事或监事

时，鼓励实行累积投票制度。单一股东及其一致

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百分之三十以上

的公司，应当采用累积投票制。上市公司股东大

会选举两名以上独立董事的，应当实行累积投

票制。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期

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董事在任期届

满以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第九十六条  董事由股东大会选举或更换，任

期三年。董事任期届满，可连选连任，但是独立

董事连续任职不得超过六年。董事在任期届满以

前，股东大会不能无故解除其职务。 

第一百〇七条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薪

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公司

为该等专门委员会制定议事规则并予以披露。专

第一百〇七条  公司董事会设立审计委员会、

薪酬与考核委员会、战略委员会和提名委员会，

公司为该等专门委员会制定议事规则并予以披



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独立董事的

人数应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审计委员

会中至少应有一名独立董事为会计专业人士。董

事会负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

员会的运作。 

露。专门委员会成员全部由董事组成，其中独立

董事的人数应符合法律、法规及规章的规定。审

计委员会成员应当为不在上市公司担任高级管

理人员的董事，其中独立董事应当过半数，并由

独立董事中会计专业人士担任召集人。董事会负

责制定专门委员会工作规程，规范专门委员会的

运作。 

 


